2018年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图书、音像类）
资助重点和注意事项

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是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关于完善扶持公益性新闻出版事业，支持新闻出版产业发展，推进上海新闻出版大发展、大繁荣，在上海市宣传文化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内设立的专项资金。
一、申报主体
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图书、音像类）项目的申报主体为：注册地在上海，有图书、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的出版企业。
二、图书、音像制品类出版项目
（一）资助重点
2018年度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图书、音像类）将重点支持优秀主题出版物、原创类的大中型出版工程、优秀的原创文学作品和单种原创学术作品等。
1.优秀主题出版物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等内容的优秀主题出版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优秀作品。
2.古籍整理及研究类作品
具有较高版本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的古籍整理项目，以及与此相关的专题研究类项目。
3.学术集成及研究类作品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重要思想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重大文化积累价值和研究价值，对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的集成性文献资料、专业丛刊、大家文集以及研究等项目。
4.科学技术类作品
自然科学各领域具有国际领先水平或国内一流研究成果的出版项目，工程技术各领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成果的出版项目，反映新兴学科与新技术领域重大创新成果的出版项目，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的科技类出版项目。
5.青少年读物及科普作品
有利于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能陶冶道德情操，为少年儿童所喜爱的、健康向上的优秀少儿作品；普及科技知识的高水平通俗读物。
6.原创文学作品和单种原创学术作品
体现较高文学和文化价值的原创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等优秀作品，具有学术性、体系化和结构性特点的单种原创学术作品。此两类特殊项目可以“事后补助”的方式资助，但申报项目的出版时间不得早于2017年3月1日。
7.适合老年人阅读的优秀图书和大字号本图书
符合老年人的阅读特点，贴近老年人的生活，有利于引导老年人树立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理念，为老年人度身定制的优秀图书和大字号本图书。
（二）注意事项
1.申报项目的成稿率须在50%以上，请提交书稿样盘，受资助的项目结项时间不得晚于2020年12月31日。
2.在出版环节已经获得市政府投资或本市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不予资助。
3.各出版单位申报的项目不超过3项，已获得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结项验收不合格，或者未按期完成的，将相应扣减该出版单位的申报额度。
4.申报项目的总预算即为出版物的直接成本，包括稿费、版权费、翻译费、编校费、专家审稿费、封面设计费、插图费、排印装费、原辅材料费、录制费、制作费等，其他支出请不要列入。
印制费或制作费用按300册（盘）计算。
申请经费即为出版物的直接成本，不需要填自筹资金。
实际资助经费如少于申请经费，差额由出版社自筹解决。
5.图书、音像制品类出版项目填写《项目申请表（图书、音像类）》。
二、上海学术·专业出版中心
（一）资助重点
重点支持某一领域在全国处于一流水准、能代表上海和国家水平的学术出版中心或专业出版中心，申报的出版中心需在建制与队伍、规划与产品、作者与资源、品牌与推广、运行管理与规范等方面达到我局下发的《上海学术•专业出版中心评估办法（修订稿）》中提出的目标和要求。已获授牌的出版中心需再次履行项目申报手续。
（二）注意事项
1.出版中心的资助经费使用范围仅限于：
（1）学术·专业出版中心围绕学术资源集聚组织开展的相关活动，包括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举办座谈会、学术研讨会、学术论坛等活动产生的费用，诸如会务费、专家差旅费、专家咨询费等（招待费、礼品费及本社在职人员产生的费用不得列入）。
（2）学术·专业出版中心针对品牌建设、产品推广组织开展的重点产品发布会等活动产生的费用（招待费、礼品费及本社在职人员产生的费用不得列入）。
2.出版中心申报只需填写《上海学术·专业出版中心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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